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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本标准按照GB/T1.1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本标准采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Guide117∶2010《电气设备 可接触热表面的温度指南》。
本标准由全国电气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(SAC/TC25)提出并归口。
本标准起草单位: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、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、深圳市

科谨咨询有限公司、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上海分中心、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电子技术标

准化研究院、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。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曾雁鸿、胡德霖、马红、曾淑君、吴蔚、曾彬华、王莹、王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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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气设备 可接触热表面的温度指南

1 范围

本标准对人接触电气设备热表面时产生灼伤的风险评估提供了指导。规定了表面温度限值、人接

触热表面时不发生灼伤风险的最大接触时间。描述了不同材料不同接触表面的接触时间与最高温度的

对比曲线。
在产品标准中规定表面温度限值时宜考虑以下影响温度限值的因素:
———与热元件接触的可能性;
———热元件面积大小和热容量;
———专业技能、知识以及在操作或维修产品时对温升可能性的判定;
———是否有适当的警告或警示;
———其他类似因素(见4.3)。
宜规定可接受的温度限值(可能更高),确保此温度范围内能够安全接触产品表面。如果产品标准

未考虑可接触温度,制造商可以使用本标准规定的温度限值对其产品进行风险评估。
以下类型的表面不适用于本标准:
———热功能表面;
———相邻表面;
———操纵手柄、控制旋钮(包括小键盘、键盘等);
———不可能接触到的表面。
本标准未对防护措施作具体规定。由制造商和产品标准根据产品的预期使用规定防护措施。如有

必要,宜随电气设备一起交付。
注:本标准未规定具体的防护措施,只列举了防护措施示例(见第5章)。防护措施之一是将表面温度控制在灼伤

阈值以下。为了做到这一点,在产品标准中规定不高于灼伤阈值的表面温度限值。同时要求产品制造商采取

技术解决方案满足规定的温度限值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ISO13732-1:2006 热环境工效学 人体接触表面产生反应的评估方法 第1部分:热表面(Er-
gonomicsofthethermalenvironment—Methodsfortheassessmentofhumanresponsestocontact
withsurfaces—Part1:Hotsurfaces)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相邻表面 adjacentsurface
与热功能表面相邻的表面。

1

GB/T34662—2017/IECGuide117:2010




